
深圳实验光明明湖学校校园电视台设备采购项目

符合性审查表

采 购 人：深圳实验光明明湖学校 代理机构：中深建安（深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评标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双明大道南侧云智科技园A5栋809（评标
室）

评标日期：2026年01月16日

序号
                                                              投标人
审查内容                              

华耀智远（深圳）技
术有限公司

深圳云视景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鹏众隆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如电器有限
公司

1 不得将一个包内容拆开投标 √ √ √ √

2 对同一项目投标时，不得提供两套以上的投标方案（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 √ √ √

3 分项报价或投标总价不得高于相应预算金额（或设定的预算金额下的最高限价） √ √ √ √

4 投标文件及开标一览表未按规定密封、签字、盖章 √ √ √ √

5

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
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在此情况下，投标人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
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 √ √ √

6
所投货物、服务在技术、商务等方面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是否实质性满足招标
文件要求，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实质性条款响应情况作出评判）

√ √ √ √

7
未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样式填写《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
承诺函》进行承诺或不符合承诺的；未按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组成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

√ √ √ √

8
投标报价有缺漏项目,或者对招标文件规定的项目需求内容或者需求数量进行修改，评审委
员会判定投标响应不满足采购需求

√ √ √ √

9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 √ √ √

审查结论 
（合格/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注：每项评审内容，审查通过的打“√”，不通过的打“×”。

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 


